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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話術撐小店 實煽黃圈續搞激
張劍虹爆黎只為煽「抗爭」無關市場經濟 暴力橫行仍撐「和勇不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12逃犯」案件女主
犯喬映瑜，於本月中在區域法院承認製造爆炸品、
管有爆炸品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3罪。法官陳廣池
昨日判刑指，案件反映當時激進分子已不滿足於參
與暴動或非法集結，而是企圖使用爆炸裝置製造更
大社會恐慌和傷亡。12名逃犯全涉社會暴亂事件，
且涉及域外勢力和資金協助跨境潛逃，潛逃計劃是
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輕藐和挑戰，如同向香港的保釋
制度捅刀，法庭須判處阻嚇性懲治，判被告3宗罪
總刑期監禁61個月。
喬映瑜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在內地被判囚兩年，
2022年8月22日在內地刑滿出獄，隨即被移交香港
警方。喬映瑜在本月中承認的製造爆炸品、管有爆
炸品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3罪，法官陳廣池於昨日
判刑。

另涉管有製造爆炸品 各罪不輕
就喬映瑜管有爆炸品罪及製造爆炸品罪，陳廣池
在判詞中表示，法庭要考慮被告涉案動機及2019年
社會動亂的大環境。當時，社會氣氛和群體認同感
而強化激進思想，加上背後有政治推手的唆擺，被
告將所租的處所變成儲藏常見於集會甚至暴動裝備
的地方。同時，被告並不是單純進行化學實驗來求
知，而是有目的、有動機去支援暴亂，製造充注炸
藥的網球的目的是製造大量煙霧造成混亂，吸引媒
體的關注。在這背景及動機下，相信被告有可能參
與暴亂事件。

陳廣池指出，雖沒有證據指被告曾參與任何暴
亂，但被告是支持激進分子，包括容許男友把喉管
炸彈放在家中，不但沒有對男友提出忠告和勸誡，
反而助紂為虐。因應其在管有爆炸品上的角色，以5
年為量刑起點，認罪後扣減刑期，判監40個月。
就製造充注炸藥的網球，所幸並沒有太大殺傷

力，但因被告是打算在暴亂中使用，因此刑責不
輕。遂以3年為量刑起點，因被告認罪減至2年，本
罪其中3個月刑期與首罪判刑分期執行，被告須入
獄43個月。
就妨礙司法公正罪，陳官在判詞中表示，潛逃計

劃中的12人中，涉及5宗區域法院案件和一宗原訟
庭案件，均與暴亂有關，若他們成功潛逃會造成巨
大影響，包括傳召證人證物鏈的問題以及涉案的其
他被告，這些因素不可能以一名被告自己棄保潛逃

可相比。本案潛逃計劃是對司法制度的輕藐和挑
戰，有如向香港一貫的保釋制度狠狠捅了一刀。
陳官直言，如果他們成功潛逃，有理由相信他們

不會在另一區域或在一些西方國家默默居住，而是
大肆對香港的政權、制度和價值作出攻擊和謾罵，
這可從一些已經潛逃的逃犯在網上或網下的行為言
論可以見到。
陳官坦言，喬映瑜所面對的妨礙司法公正案情可

說是史無前例，這次潛逃計劃明顯涉及域外勢力和
資金，且分工精細，有理由相信集團式操作至少涉
及數十人。被告協助安排、籌劃和執行，把與她無
關、不是共犯的犯案者納入潛逃計劃，也知道其中3
人是暴力激進群組「屠龍小隊」成員，其間涉及一
些幕後動員，包括台灣方面的一些人或機關，可說
是搭上「天地線」。
陳官強調，如果他們成功逃避香港法律的審判和

制裁，這是對法治的莫大侮辱，對審訊制度的莫大
損害，顯示守法意識的沉淪，破壞公眾對司法制度
的信心。法庭需判處阻嚇性的懲治，以儆效尤。
就妨礙司法公正罪，陳官以3年為量刑起點，因
被告認罪減刑至兩年。考慮到被告曾在內地受刑以
及因早前其他9名被告的判刑而引致的刑期差異，
因此酌情減刑6個月，判被告就此控罪入獄18個
月。再考慮到整體量刑，法庭認為妨礙司法公正罪
行和被告涉爆炸品的罪行在性質上、時空上截然不
同。因此頒令兩項判刑分期執行，被告面對的總刑
期是6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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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前香港「支聯會」頭目鄒
幸彤於2021年6月在社交平台
和媒體煽惑被禁止的集會，被
裁定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罪成，判囚 15 個
月。鄒幸彤其後上訴得直，被
撤銷定罪及判刑。律政司不服
裁決，早前向特區終審法院提
上訴並勝訴，鄒幸彤恢復定
罪，並將刑期上訴發還高等法
院原訟庭處理。鄒幸彤昨日申
請在刑期上訴期間保釋，法官
張慧玲聽取雙方陳詞後，拒絕
鄒的保釋申請，並拒絕傳媒申
請放寬保釋程序的報道限制。
律政司一方昨由高級檢控官
劉允祥代表，申請人鄒幸彤由
大律師吳宗鑾代表。法官張慧
玲在開庭時表示，收到傳媒申
請放寬《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有關報道保釋程序的限制，鄒

幸彤一方表示不反對，稱鄒亦有此申
請，惟律政司提出反對。法官聽畢雙方
陳詞後，拒絕鄒的保釋申請，並拒絕放
寬報道限制。
鄒幸彤於本案被控一項《公安條例》
下的「煽感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罪。
經審訊後，原審裁判官陳慧敏於
2022 年 1 月裁定她罪成，判監 15 個
月，部分刑期與另案分期執行，總刑期
22個月，鄒其後提出上訴。
2022年底，高院原訟庭法官張慧玲

裁定她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判刑。
律政司其後提出終極上訴，爭議鄒幸
彤無權在刑事程序挑戰警方禁令合法
性，理應訴諸司法覆核。特區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
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紀立信
審理後，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

「12逃犯」喬映瑜判囚逾5年 法官批潛逃「背刺保釋制度」

喬映瑜在判刑前呈上自己撰寫的兩頁
求情信，剖白她反思己過所經歷的心路
歷程，以及對未來、對社會、對國家的
承諾。她在信中說，在關押期間，警員

和獄警的循循善誘下重新認識自己，讓她深切了解
到過往的行為為社會、香港巿民、家人及自己帶來
的傷害，她對此深感愧疚。
現年37歲的喬映瑜在香港出生，未婚，中五程
度，有一兄長及姐姐，案發前是一名電話銷售員，犯
本案前在香港沒有刑事紀錄。據辯方透露，喬映瑜從
小與家人關係疏離，後來索性搬離。2017年，她出現
抑鬱症狀向精神科醫生求醫及服藥，甚至辦理改名換
姓的手續和家人切割，故「喬映瑜」並不是她原名。
喬映瑜在親筆信中說，被監禁雖然失去了人身自
由，但幸運的是，在一眾警官的幫助下，讓她理解和
認同用理智和平能為香港帶來發展。在內地和香港合

共被關押41個月期間，香港的警員和內地獄警對她
循循善誘，讓她深切了解到過往的行為對年輕人所帶
來的極大影響，並令暴力升級，為社會、香港巿民、
家人及自己帶來的傷害，對此深感愧疚。
她形容，2019年修例風波是其人生轉捩點，當時

社會氣氛令她變得激進「變成另一個我」，直至被
通緝及在內地海域被抓獲，才能重新認識自己。

國家派員探訪 表明關心港青
喬映瑜透露，她在內地被捕後的第一個除夕，國

務院港澳辦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的相關部門人員
前來探訪，令她明白國家關心香港年輕人，「我也
渴望中國能成為我引以為傲的祖國」，同時也讓她
學會在遇上問題時，首先在自己身上查找問題癥
結，這對於社會亦然，所以深信暴力不能解決問
題，以後也不希望暴力重現，以免社會及下一代再

次付出沉重的代價。
她說，現正積極學習進修，「承諾會堅持現在已

養成的進修習慣和渴求，以知識和冷靜的思維面對
未來人生所遇到的問題，做一個真正為香港帶來益
處的青年，好好貢獻國家和香港。」
喬映瑜說，早前由於她的紋身工作以及生活模

式，未能符合家人的傳統期望，令她和家人疏離及
出現抑鬱。自她被移交回港後，她和家人改善了關
係，化解了誤解，重整與家人的關係。
法官陳廣池表示，被告是真心誠意地表達更生改

過的信念，而不是在博取同情，畢竟被告要面對她
犯案的刑責，這是社會公義和法治精神的重要一
環，也是被告人生路途上一個烙印，他引用名言
「一個人只要面對陽光而行，陰影永遠會掉在背
後」，寄語被告痛定思痛、反思其過，不要以非黑
即白的視野來看世界、看政治，希望她能在家人的
支持下重新做人、貢獻社會，又相信她可以身體力
行，秉持她的承諾，也希望她能「認祖歸宗」，恢
復她原有的姓氏和名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撰信悔暴力禍港 矢言重新做人貢獻國家

辯方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昨日提到，黎智英在「飯盒
會」提出《蘋果》「撐小店」分類廣告計劃，是因

為《蘋果日報》流失廣告客戶，所以推行「撐小店」計
劃，嘗試找出新收入來源。張劍虹回應說：「呢個係一個
講法。」但他補充，這些分類小廣告很難賺到錢，「撐小
店」計劃最終也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大半年都沒有收錢。
法官李運騰追問《蘋果》有沒有意圖從「撐小店」計劃
中賺錢，張劍虹回應道：「呢個要黎生自己先知囉，……
不過黎生無吩咐幾時開始收錢。」他覺得「撐小店」計劃
不但賺不到錢，事實上每個月都蝕錢。
辯方聲稱「撐小店」計劃並非「撐黃店」，只是碰巧

「黃店」一般也是小店，張劍虹反駁：「雖然個名唔係
『撐黃店』，但實質上個意思係咁囉，……黎生話一日有
抗爭，『黃色經濟圈』都要存在，如果無抗爭嘅社會就係
自由經濟，咁就無咁嘅問題。」
張劍虹憶述，黎智英預期「黃色經濟圈」會「愈嚟愈發
展」，又同意黎智英其中一個核心信念是「自由市場經
濟」。辯方追問所謂嘅「黃色經濟圈」與黎智英的「自由
市場經濟」信念相違背，張劍虹回應道：「所以咪話無抗
爭就唔需要『黃色經濟圈』囉。」
辯方又在庭上展示《蘋果日報》3篇新聞，聲稱文中顯

示黎智英一直只是「呼籲」和平合法示威，張劍虹不同
意：「後來暴力愈來愈犀利，黎生覺得『和勇』要不分，
跟住《蘋果日報》便照刊登暴力嘅嘢，用同情同支持『抗
爭者』嘅角度去報道同評論。」
辯方問張劍虹本人是否認為《蘋果日報》某些文章或觀

點不當，例如有關「示威者」暴力的部分。張劍虹稱「個
人覺得有問題」，但當時身為《蘋果》社長，必須要執行
黎智英的編採政策。

投稿《蘋》不能有「中國正面內容」
法官李運騰問到，是否任何人投稿《蘋果》都會被刊

登。張劍虹重申，他們需要按黎智英訂下的框架去揀選文
章，例如「偏黃」、符合《蘋果》觀點，以及「唔可以對
中國有任何正面內容」。
張劍虹在控方主問時指，黎智英在出席何俊仁節目後，

致電告訴張劍虹在節目中提及了黎與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有面會，並要求張跟進及「做返大啲」。辯方稱黎智英
當時沒有致電張劍虹，也沒有提及此事。張劍虹對此完全
不同意，強調說：「有呀，佢有打電話畀我，同我講佢喺
何俊仁節目入面講過佢見蓬佩奧嘅事。」

黎所盼國際壓力：壓迫對抗中國
辯方又提到《蘋果》的「一人一信」行動，問張「施加

國際壓力」是否可包括不同方式？張同意。辯方形容，國
家領袖之間互相通電話，亦屬國際壓力。但張反駁，黎智
英「當時諗法唔係普通國際壓力」，「黎生嗰時諗法、同
我講嘅，唔係呢回事。」
張劍虹強調，黎智英一直都講要對抗中國，又讚揚美國

時任總統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敢同中國發起貿易戰，逼迫中
國順從西方價值，而黎智英的「一人一信」行動是乞求特
朗普對抗中國。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外力案，

昨進入第十九日審訊。從犯證人、《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兼《蘋果》社

長張劍虹續接受辯方盤問。辯方聲稱黎智英的「撐小店」計劃並非「撐

黃店」而是「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張劍虹反駁指，黎智英說過「一日有『抗爭』，『黃色經濟圈』都要存

在」。張劍虹亦不認同辯方稱黎智英「呼籲和平示威」，指黎在暴力愈趨激烈時主張「和勇不分……咁嗰

時《蘋果日報》跟黎生立場，對暴力嘅嘢照刊登，都係用一個比較同情、支持『抗爭者』角度去報道同評

論」。張指，他個人認為有些暴行太過分，但身為社長就要執行黎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黎智英堅持黎智英堅持
美化暴力美化暴力，，《《蘋蘋》》多多次次
以專題以專題報道為暴徒報道為暴徒

「「洗白洗白」」。。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

張
劍
虹
供
詞
重
點

張
劍
虹
供
詞
重
點
：：

1. 黎智英「撐小

店」實際是撐「黃

圈 」並 延 續 抗

爭，與「自由市

場」價值無關

2.黎在黑暴暴力橫行

期間仍要「和勇」不

分，《蘋》續刊登

暴力內容並以「同

情」加以美化

3.黎期望國際對中

國施加的壓力，

不是「通電話」的

程度，而是對抗

和逼迫中國

◆◆警方昨日加強西九龍法院外警方昨日加強西九龍法院外
保安措施保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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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劍虹張劍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早前喬映瑜被押返天水圍警署早前喬映瑜被押返天水圍警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鄒幸彤被鄒幸彤被
裁定煽惑他裁定煽惑他
人明知而參人明知而參
與未經批准與未經批准
集結罪成集結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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